
Date of Sermon: 2020年 七⽉26⽇ 

基督復活的那⽇（九⼗七）: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27) - 復活的耶穌賜權柄 (五)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49 分鐘

經⽂ 
約翰福⾳20:19-23節:「19那⽇(就是七⽇的第⼀⽇)晚上, ⾨徒所在的地⽅, 因怕猶太⼈, ⾨都關
了。耶穌來, 站在當中, 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20說了這話, 就把⼿和肋旁指給他們看。⾨徒
看⾒主, 就喜樂了。21耶穌⼜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說了這話, 就向他們吹⼀⼝氣, 說:『你們受聖靈,23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
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

前⾔
我們越發思想主耶穌之賜赦罪與留罪權柄, 就越發現這事的重要性, 對於基督徒靈命的成長起
著決定性的作⽤。

⾄今對這赦罪與留罪權柄的⽂字紀錄存在有⼆種解釋: 第⼀種是在傳福⾳⽽有⼈悔改信耶穌的
狀況下的解釋, 有的牧師教導說, 這時你知道了那⼈的罪赦了, 這是比較謹慎⼩⼼的態度, 但有
的牧師卻是直接向那⼈宣告說, 你的罪赦了, 這就顯得躁進⽽唐突。第⼆種解釋是, 受聖靈的⼈
就有分辨的能⼒, 能夠看出誰是真悔改, 誰是假悔改, 前者罪得了赦免,  後者罪被留下。

聽了這樣簡易的解釋的第⼀個反應是“就這樣嗎?” 牧師與對⽅僅是這麽單⼀, 機械式, 不再重複
的互動關係嗎? 若我們思究這兩種解釋, 將不難發現其中的漏洞與⽭盾之處: 
(1) 赦免之語雖出於牧師之⼝, 但主動權卻在悔改之⼈的⾝上; ⼈悔改了, 牧師才說出赦免的話。
(2) 若宣告赦罪的牧師本⼈說他曾悔改了, 不需再悔改, 任何⼈聽到這樣的話必感匪夷所思, 太
過⾃⼤。若這位牧師再次悔改了, 那誰來宣告他的罪被赦免了? ⼀個教會組織最⾼層的牧
師悔改了, 誰來宣告他的罪被赦免?

(3) 牧師宣告某⼈的悔改⽽得赦免, 但這⼈⼜再次犯罪, 再次悔改, 問, 這位牧師願意在這⼈⾝上
宣告赦免幾次? 這位牧師不⽤到七⼗個七次, 甚⾄不⽤到七次, 幾次就煩了。

(4) 悔改是⼈靈魂深處的活動,「除了在⼈裏頭的靈, 誰知道⼈的事」(林前2:11a), 因此說可知
⼈悔改的真假, 這是⾃⾼之語。

(5) 受了聖靈的⼈說他有分辨的能⼒, 看出某⼈悔改了, 但這⼈⼜犯同樣的罪, 這⼜怎麼說? 聖
經並沒有說分辨出悔改的真假就是有聖靈記號的⼈。許多看起來真悔改的基督徒, ⽇⼦久
了, 試煉來了, 迷惑在前, 禱告不再, 道聽多了, 他們卻是⼀個個地離開主。

總之, 我們不能滿⾜於這樣既有的解釋。今⽇基督徒以表⾯意義⾏事, 不竭⼒尋求耶穌賜權柄
實意, 在世⼈⾯前有著⾼⾼在上的⼼態, 令⼈⽣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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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認清⼀些基本事實
有智慧的基督徒聽到主耶穌賜他赦罪與留罪的權柄, 於執⾏前必考慮⼀個問題就是, 上帝既說
祂不將祂的榮耀歸給假神(賽48:11b), 也就不會將獨屬祂赦罪的榮耀賜給受造者, 在這基本事實
之下, 基督賜⾨徒赦罪與留罪權柄的涵義就不像表⾯意思那樣簡單。再者, 我們當意識到上帝
賜赦罪恩典的果效如何, 唯上帝知。智慧的基督徒若要明確地明⽩這權柄的意義, 就不要太急
於去解釋這節經⽂, 他⾸先要做的是擺正⾃⼰的態度, 先認清⼀些基本事實:

1. 執⾏權柄的⼈本⾝要正, 判決才會正, 這是不變的鐵則, 任何偏頗的判決必造成深遠的影
響。⾳樂界有個“blind auditions”的選才⽅式, 這是因膚⾊造成偏頗判斷的改正作為。同樣
地, 若要執⾏赦罪與留罪權柄的基督徒, 他本⼈必須要正, 不歪歪。那, 我請問各位, 若照現
今上述既有解釋⽽⽣的基督徒, 他是樂意施⾏赦罪權柄, 還是留罪權柄? 基督徒施⾏赦罪權
柄的興奮, 相較於施⾏留罪權柄的退縮, 祂會是⼀個公平的權柄執⾏者嗎? 若我們讚美上帝
的赦罪, 卻對上帝的留罪噤聲不語, 我們⾼聲歡唱上帝的慈愛, 卻厭煩與規避上帝的公義, 我
們這受情慾影響⽽⽣的偏⾒, 豈不顯出我們對於耶穌賜權柄並沒有正確且深刻的認識? 教
會不曉知會眾赦罪與留罪的本因源流, 為留⼈⽽廣施赦罪, ⼼之不正已越過了基督的主權。

基督徒虛化留罪權柄, 不願施⾏之, 這⼼態反應出他對這權柄意義的認知錯誤, 以致造成他
假好⼈只願赦罪的偏頗⼼思。基督徒靠情慾⾏事的結果反應在對待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論
事上, 前者因是⾃⼰的弟兄姐妹, 錯明明在這基督徒⾝上, 卻包庇之, ⾏事如同幫派⼼理。

所以, 每個基督徒都當捫⼼⾃問, ⾃⼰是否是⼀個⼼正不歪的基督徒? ⼤衛問上帝,「誰能寄
居祢的帳幕? 誰能住在祢的聖⼭?」答案是「⾏為正直, 做事公義, ⼼裏說實話的⼈。他不
以舌頭讒謗⼈, 不惡待朋友, 也不隨夥毀謗鄰⾥; 他眼中藐視匪類, 卻尊重那敬畏主的⼈。」
(15:1-4a) ⼼不正的基督徒在上帝⾯前如同死⼈, 聽不到上帝的吩咐, 說的⼀切話都是⾃⾔
⾃語, 做的⼀切事都是反應⾃⾝情慾的充滿。

2. 基督之「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是他賜諸
恩典中最重要, 最浩⼤的恩典, 無與倫比, 因為唯上帝才可赦罪與留罪, 主卻賜給⾨徒亦可赦
罪與留罪, 使⾨徒⼿中握有獨屬上帝的權柄。世上諸權柄皆出於上帝, 具賞善罰惡的本質, 
羅⾺書第⼗三章對此寫得清楚。諸權柄中最⼤的當屬掌⽣殺⼤權, 可判⼈⽣, 亦可判⼈死, 
然這權柄只能殺⾝體, 不能殺靈魂, ⽽基督所賜之赦罪與留罪權柄卻具有⽣殺靈魂的⼤權。
⽣殺⾝體的⼤權可⾒, ⽣殺靈魂的⼤權不可⾒, 兩者不在同⼀個層次, 然⽣殺靈魂的⼤權卻
是更為可怕。基督說:「那殺⾝體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體和靈魂都滅在
地獄裏的, 正要怕他。」(太10:28)

當天國的王賜下如此可怕的⽣殺靈魂⼤權, 基督徒承接時豈能不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基督
徒執⾏這權柄時豈能不謹慎⼩⼼, 句句斟酌! ⼿握⽣殺(⾝體)⼤權的君王若隨意⽤之, 我們必
稱他是昏君或是暴君; 同樣地, ⼿握⽣殺靈魂⼤權的教會和基督徒若不知這權柄之意⽽隨意
⽤之, 他叫做愚頑⼈。愚頑⼈的特質是恨惡知識(箴1:22), 安逸, 不去詳細的尋求考察(箴
1:32), 說愚頑話(賽32:6), 箴⾔說愚頑⼈必害⼰命(箴1:32), 在不知赦罪與留罪權柄意義下, 
越執⾏就越害⾃⼰死在驕傲中。

愚頑⼈說愚頑話, 解經時⽤字⽤詞隨便, 就連說著屬靈話語也帶著不慎重的⼼⽽說, 明明不
是聖靈的⼯作, 卻硬說是。聖經將愚頑⼈與畜類⼈放在同⼀個範疇裏,「主啊! 祢的⼯作何
其⼤, 祢的⼼思極其深, 畜類⼈不曉得，愚頑⼈也不明⽩。」(詩92:5,6) ⼤衛說:「愚頑⼈⼼
裡說:『沒有上帝』, 他們都是邪惡, ⾏了可憎惡的罪孽, 沒有⼀個⼈⾏善。」(詩14: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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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吹⼀⼝氣的對象是在場所有⼈, 包括使徒與非使徒, 以及婦女們, 主這權柄恩典沒有權
杖或印璽, 亦不需佈達, 授勳, 或按立等儀式, 可⾒, 這赦罪與留罪權柄乃是賜給在場每⼀個
⼈。我們相信, 這些⼈必然確實履⾏赦罪與留罪的權柄, 善盡屬於⾃⼰責任的那部份, 否則
教會將無法從第⼀世紀邁向第⼆世紀。在⼆⼗⼀世紀的今⽇依然有福⾳可聽, 可傳, 這表⽰
歷世歷代必有克盡已份, 不畏懼執⾏赦罪與留罪權柄的基督徒。換句話說, 認真看待基督這
句權柄之語的基督徒乃是聖⽽公之教會的頂樑柱, 才是教會的良⼼。

因此, 每個基督徒都必須⾃⼰走過悟性思考的過程, 不可⼈云亦云地解釋這赦罪與留罪的權
柄, 否則我們就犯了藐視輕忽的⼤罪。基督徒傳福⾳時最怕碰到⼀個追根究底的⼈, 若這⼈
曾看過聖經, 知道聖經⼀些事, 他若反問“你是誰, ⼜不是上帝, 憑什麼赦免我的罪?” 這反問
將是你的夢魘。試想, 如果你講了⼀句很重要的話, 聽的⼈漫不經⼼, 不當⼀回事, 態度是隨
便的, 你會舒服嗎? 如果公司老闆下達⼀重要指⽰, 員⼯不放在⼼上, 那老闆會如何對待這
員⼯?

4. 基督所賜這赦罪與留罪權柄乃直接關乎靈魂的救恩與滅亡, 我們必須嚴肅看待之, 稍⼀閃失
必萬劫不覆, 不僅傷及對⽅的靈魂, 也傷及⾃⼰的靈魂。更甚者, 基督這赦罪與留罪權柄乃
是他復活後賜給屬他的⾨徒, 也就是, 賜給他的教會, 因此教會錯解了這權柄的意義, 這閃失
的結果必傷及各地各⽅的⼈, 因為該錯誤講論必傳⾄另⼀教會。⾄今僅有兩種對赦罪與留
罪權柄的解釋就是實例。

我們的救恩乃包括基督這所賜之⽣殺靈魂⼤權, 故我們必須詳細地考察之。彼得說信⼼的
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的福⾳是基督受苦難, 後來得榮耀, 是指
著甚麼時候, 並怎樣的時候, 眾先知詳細的尋求考察之, 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參彼得
前書⼀章8-12節)。

5. 因此, 教會和基督徒必須正視教會的主說的這句賜權柄的話, 換句話說, 凡敢稱教會的, 若不
知赦罪與留罪權柄的意義, 她必多顯放棄長⼦名份的⾔語和作為, 將來必聽得主斥責的⾔
語, 因為他們顯不出曾執⾏這赦罪與留罪權柄的果⼦來, 主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
些作惡的⼈, 離開我去罷!」(太7:23)

需思想整句以得赦罪或留罪權柄之意
當我們的⼼態擺正了, 氣息不急促⽽舒緩的⼀呼⼀吸, 再重拾主基督這句賜赦罪與留罪權柄的
話, 我們必然將基督講的整句話聽在⼼裏, 主說:「願你們平安, ⽗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
你們。你們受聖靈, 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
我們開始思想第⼀句話⽽降的⽣命氣息脈絡, 從整句話來認識赦罪與留罪權柄之意, 不斷章取
義。基督徒之所以難掌握基督這賜權柄意義的癥結就在於犯了斷章取義之忌, 故眼光只看到赦
罪與留罪部份, ⽽不⾒整句話之⽗與基督, 以及基督與聖靈彼此關係的啟⽰; 少了這關係作為論
赦罪與留罪的前導基礎, 眼界只能看⾒的僅是⼈的反應, ⽽不知這反應的天上因。

主的話安穩⼈浮動的⼼
我再次請各位注意當時使徒約翰的⼼境曾是「驚慌害怕」(參路24:37), 後才「喜樂」(約
20:20b), 即約翰的⼼處在極端的動盪狀態之下, 筆觸間呈現出平靜安穩的語態, 這等平安必然
是出於聖靈感動的結果。宗教⼈⼠需要閉關, 或獨處於安靜不受擾的環境下, 才能悟出些什麼
道理來, 然在這裏我們卻看到, 聖靈安穩⼈⼼的⼒量⼤於⼈的感官造成的⼀切影響。這樣看來, 
基督徒不可因煩躁不安, ⼼事重重, 諸事不順, 難過低盪, ⽽不願上教會聽道, 那關乎主耶穌基督
的講道必安穩⼈的⼼。當然, 講台信息若是專注地上的事, ⼈的腳步進入教會前, ⼼是如何, ⼈
的腳步離開教會時亦如何, 甚⾄更糟, 即使唱上幾⾸敬拜讚美歌曲也不⾒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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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審時說了⼀句話,「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 基督在世界, 世界也是藉著基督造的, 
世界卻不認識基督(約1:10), 所以, 基督的道亦不屬這世界。當我們傳講基督和他的道時, 聽的
⼈聽到是純正的⾔語, 故他⼈雖在世界, 但卻是從世界分別出來, ⼼境將世界的紛擾留在世界
裏。當然, 若聽道時, ⼼不在焉, 耳沒有隨著道種的⾔語起舞脈動, 他依舊處在紛擾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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